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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关于河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一案公开选任管理人的公告

2024年6月28日，经唐山市丰南区兴通运输有限公司申请，河北

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河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名下资产明

显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裁定受理对河

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同时将案件移送本院审

理。本院已于2024年7月26日立案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

定》的有关规定，本院决定采取公开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，现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河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成立，注册资本伍

仟万元整，法定代表人魏有斌，经营范围：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；

汽车维修；代办车辆过户年检上牌手续；道路货物运输服务（道路

危险货物运输除外）；汽车租赁；企业管理咨询；汽车及零配件、

电子产品的销售…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机构为编入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

》的一级管理人，住所地在秦皇岛市辖区，并有独立资产，有独立

担任管理人的经历；

（二）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

心成员作为管理人办结过破产案件，并提供反映专业水平的其他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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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有近三年内破产清算工作经验的优先；

（三）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

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者不

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

申报机构按要求填写申报书，于报名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

提交书面申报书（纸质版10份）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

资料至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

（二）提交申报资料

申报机构应准备好申报资料,装订成册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，提

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申报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编入

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，并提交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团

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、常驻人员的执业经历和业绩，以及近三年

业务收入和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；

2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

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含证明

破产案件已审结的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团队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参与已

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材料）；

3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

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的情况，包括案件类型、

数量、各案所涉及的财产数额、安置的职工人数等内容；

4、申报机构拟定的本案工作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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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思路、工作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等内容；

5、申报机构担任管理人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（截

至本公告之日）和管理人报酬报价方案；

6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应当

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

7、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如经核

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案管理人，并

将被列入本院管理人黑名单。

四、选取方式

本院将组成评审委员会，根据各申报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评

审，择优指定一家机构作为本案破产管理人，如只有一家申报，在其

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提下，本院将直接指定管理人。

五、报名时间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4年8月22日17:30。

六、联系地址及联系人

联系人:陈子坤

联系地址: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（秦皇岛经济技术

开发区秦皇西大街84号）

联系电话：0335-7811227

附件：

1、《保密承诺书》

2、《管理人适格承诺书》

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日


